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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由所得稅、房屋稅看納稅人權的實踐與階級流動 Social Mobility 

一、法院面對不動產稅法律爭議的經驗回顧 

  1.過去不是問題： 

    A.「跡證」是「爭議案件稀少」： 

      依法院的工作經驗，相對於所得稅、營業稅及遺產稅而言，過去很少發

生不動產稅的法律爭議。如果有的話，大都集中於不動產之類別歸屬

上，因為不動產的類別歸屬有時會影響到稅率及免稅資格之有無。但這

些爭議，通常不是從稅的角度切入，而是從國家的國土規劃角度切入。

法官在直覺上，也不會把此等爭議歸類為「稅捐」問題。另外就是一些

邊界案例，例如 101大樓案或油槽及水槽應否課房屋稅，與其稅基量化

標準，由這個過程大體也猜測，過去的稅基量化偏低。 

    B.爭議案件稀少的理由「猜測」： 

      本來不動產財產稅應該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但可能過去中央政府財

源充足，地方政府又有選票的壓力，所以沒有誘因提高稅額，人民也感

受不到稅捐的壓迫，不合理的法制架構也無法突顯，制度這樣不斷因循

下去。 

    C.因為「不是問題」所遺留下來的「隱性問題」： 

      這裏的場景有些像黃仁宇教授在「萬曆 15年」一書中對明代政治或財政

制度的描述一般。簡單的講，就是面對表面複雜又殘缺不全的法制，因

為自始另有因應之道(例如執法者的自我節制)，所以法制的原有缺漏因

此在有意無意間被掩蓋或忽略了。一旦面對新局面，處理新問題時，才

發現舊法制沒有快速且正確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結果實證法的存在，不

但沒有「降低」法院的執法成本（實踐公平正義的成本）。反而「『額

外』提升了」法院的執法成本（指「相較於沒有實證法的情況下，要求

法官依法理為推理」的成本）。 

  2.現在成為問題： 

    A.問題根源： 

      現在在房屋稅發生問題，其問題根源，可能是地方政府發現施政必須自

籌財源，而最穩定也最具徵收正當性的財源是不動產財產稅。 

    B.問題成因(可分法制面與法院實務作業面二個方向來談)： 

    (1).現行不動產財產稅法制，特別是有關稅基量化的具體規定，無法有效

引導及控管地方政府的籌款計畫，讓地方政府自認為「可以毫無節

制」提高不動產之稅基量化金額，以便多收些稅款。造成此等現象的

原因，可分從不動產法制與不動產稅法制之層面說起： 

      (A).先從不動產基本法制面上的設計言之： 

          a.不動產之分類： 

            在民事法上，將土地與房屋視為二個各自獨立的不動產權利客

體。但忘記了二者為「互補財」，彼此價值會相互影響(要分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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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客體之影響，獨立計算另一客體之價值，實務上並不可行)，

交易慣例向來也是合併計價。 

          b.不動產之估價： 

            基於「土地漲價歸公」之憲法基本國策宣示，將土地稅基量化決

策權，緊緊鎖在地政機關手中，不遵守市場機制。但法律執行結

果卻是：土地漲價利益「從未」歸公。 

      (B).再從不動產財產稅法制說起： 

          a.缺乏稅基量化的完整規範： 

          (a).完整規範應有之內容是「估價標準」（交易價格還是使用收益價

格）、「估價時必須審酌之具體因素及其權重」、「應遵守之審查

流程」以及「審查主體的組成」。而且各項因素，前後相續，

環環相扣，前面的選擇會連帶牽動後面的選擇。 

          (b).但現行不動產稅法制，卻沒有對稅基量化之「估價標準」本身

作出規範，這真讓人難以想像。少了最基本的首先構成要件要

素規定，後面構成要件要素的解釋即缺乏指導原則。 

          b.更為嚴重的是稅基量化規範，沒有規定在土地稅法中，而規定在 

土地法規中，並且在二套規定，一在土地法中，一在平均地權條

例中，相關之程序規範各有規定，不全然一致，二者關係也糢糊

不清，使法院很難找到相關的量化規範，快速建立起思考體系，

大幅提升法院的執法成本。 

          c.另外稅基量化的估價主體也不是稅捐機關成員，反而是地政機關

或地方政府成員，結果在行政爭訟程序中，存在「權責不明」之

現象，有權作決定的行政機關拒絕透露任何詳情，而無權決定的

機關卻要為決策後果辯護，這也是難以想像之事。 

    (2).法院缺乏處理經驗，無法指出有效解決爭議之道： 

      (A).因為過去沒有類似案件，因此沒有處理經驗的累積。事實上在法官

的刻板印象中，總以為財產稅案件是各種稅務案件中最簡單的案

件，因為有待判斷的要件，就不外稅基乘稅率而已，似乎很簡單。 

      (B).缺乏體系的實證法規定內容又過於技術性，顯得深奧難解，事實審

法官沒有時間與精力，問清楚這些專業程序規範規定背後的實證考

量。再從常識的觀點，認識並描述其間之運轉因果機制。然後回頭

從行政法基本原理出發，作出評價。結果通常是在完全不清楚實證

背景的情況下作成判決。判決理之記載，也難期待有體系及邏輯。 

      (C).法律審法官，面對體系及邏輯混亂的事實審判決，在更有時間壓力

的情況下，若沒有上訴審律師的引導，很容易在一知半解下作成決

定，除了不能解決當下的個案問題。也對未來案件沒有指導的作

用。 

二、法院如何對此議題發揮應有之「定紛止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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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官有效處理訴訟案件的基本條件： 

    A.處理案件要有足夠的高度，因此要有強烈的「時空感」。心中先要有歷史

感，能夠回顧宏觀的歷史，知道當下爭議的由來及演進。 

    B.接著心中要有「空間感」，知道問題所處之位置及其背景事實。而且這種

空間感是二層次的空間感，一是實證層次的空間感，一是規範層次的空

間感。知道爭議發生之社會背景與其發生頻率，還有問題在法體系中之

定位。 

    C.有了爭議內容的描述與定位，法官才有能力撰寫判決書作出判斷。 

  2.要滿足以上的條件並不容易，首先有必須讓法官「專業化」，有其專精的領

域。其次要讓法官有邏輯及事理法則的訓練（個人是推薦經濟學），培養

看問題的時空感。 

  3.以上要求都應是法官平日的功夫，但法官不能選擇辦理的案件。當法官碰

到自己所不熟悉專業領域的個案時，律師即變得很重要，要能協助法官建

立對該個案的時空感。 

  4.但我要說實話，這並不容易。因為我們陷入一個「惡性循環」中，律師總

是喜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法院過去先例中找出個案法律見解作

為攻防依據，卻忽略了不同個案見解存在相互衝突，缺乏體系論述的現

象，不願意平心靜氣，下些苦功，把問題的前因後果說清楚。結果論述也

無體系，而這些無邏輯的論述，又往往成為判決理由的一部分，也成為下

一位律師引用的法律論點，結果就是一團混亂。 

三、個人作成 107年度判字第 624號判決的心路歷程： 

  1.引言人報告中提及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624號判決，這個判決其

實是個人重新檢視不動產財產稅制之契機。受理該案前一個月，曾受邀參

加陳清秀教授在律師公會的一篇報告，才發現土地稅之稅基量化估價標

準，要以使用價格為準。又發現現行實證法（平均地權條例）居然對此一

無規範。且最高行政法院之決議意旨，在處理房屋稅時，又以房屋出售價

為稅基量化基準。爭議內容才被深刻地意識到。 

  2.收到上訴案件後又發現自己對事實審判決書之記載內容，完全無法從常識

的角度看懂，也就是無法透過既有的稅法邏輯體系，有效進行檢證，才感

覺問題的嚴重性（個人辦稅的時間很長，對受理案件的體系定位，大體上

都能有效掌握）。 

  3.而回頭看律師的上訴主張，又覺得隔靴搔癢，不具備讓法官體系化理解問

題的功能。 

  4.因此才回頭把事實審判決拆開重組，仔細研讀各別法條及兩造相關論述。

發現實證上長期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即稅基量化機關（地政機關）把自己

藏起來，保護自己不受質疑，抗拒法院的調查。這時候才開始問自己「此

等不合理現象，應如何解決，才能實踐公平正義」，而作出找法的努力。 

  5.其實這個操作過程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不知是否可以到達終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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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且繁瑣，就希望早點結束，並期待自己以後的簽運能好點，不要再碰

到這種不熟悉的案件（當然下次再碰到有關不動產財產稅之案件時，也會

比較有些信心）。 

  6.附帶說明，過去處理房屋稅案件時，因為對稅基量化估價標準沒有清楚觀

念(當時尚未閱讀陳清秀老師文章，以為稅率會平衡稅基之權重），依循法

院的決議，但當時已經隱約有些懷疑了。現在回想起來，深深感受到法院

審判制度對真相挖掘的結構限制。在訴訟中，不僅徵、納雙方都有時間壓

力，法官也同樣有限期結案的急迫感，如果沒有過去背景基礎知識的支

橕，很容易忽略淺顯易懂的基本道理(因太過通常，反而視而不見)。 

四、對報告的回應： 

  1.這篇引言稿釐清了議題的大部分面向，也提供法院寶貴的資訊，對未來制

度合理化的進程應該大有幫助。如能將觀點再擴充至不動產法制架構的檢

討，就更有意義了。 

  2.另外這篇引言稿也同時有提升法官信心的功能，法官在辦案過程中會有自

己的法律論點產生，但當發現法官同儕間都不支持，又沒有可信賴師長的

意見可供參酌比對時，就很容易懷疑自己是否想錯了。例如在審 101大樓

案時，就曾認為房屋稅條例第 11條第 1款之建照成本是自始固定，事後

不能調整。但後來聽到有行政機關的「重製成本」想法，對自已原來的想

法就不敢太堅持了。 

  2.當然個人也有看法會與引言稿有些出入。畢竟法官必須先推定法律是公平

的，是有效的。因此會不自覺地試圖為現行實證法之具體規定為辯護。從

土地與房屋為互補財之觀點言之，法律規定「以地段率決定建物價值」，

仍有實證上的道理，畢竟土地是預測房屋價值的最佳指標。 

  3.稅基量化是稅捐構成要件要素之一，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應有何具

體內容，則要視所屬稅捐種類的規範及實證特徵而為決定。不同稅目間，

其稅基量化的規範需求大有不同。例如所得稅與遺產及贈與稅相較，其稅

基量化之規範需求程度極低。因為所得稅是週期稅，以後總會課到。但遺

產稅則是一生一次，課稅時機稍縱即逝，因此量化規定特別複雜。財產稅

的稅基量化，其實證特徵是量化資訊之取得及其正確性判定有其難度，因

此調查程序即變得特別重要。現行實務卻把調查程序視為行政上不傳之

秘，地政機關總是試圖脫逸法院的合法性監管，加上國家在國土規劃上有

很多的政策考量，讓問題變的難以解決。 

五、結論： 

    解決問題之主要手段，主要是修法，以降低法院執法成本，把執法標準用

淺顯文字說清楚。法院的任務則是建立良好先例，說明把評價流程作更符

合人性的說理，讓行政機關的執法過程能受到實證法的有效引導。個人相

信，這個問題的理解並不會太困難，只要觀念能推廣，並在修法技術進行

調整，法院有能力處理不動產財產稅制的財產權保障議題。 


